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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基于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星星科技”）战略及

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为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布局和资源配置，推动公司健康发展，

公司拟转让全资子公司星星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精密”、

“交易标的”或“标的公司”）全部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交易完成后，

公司不再持有深圳精密股权，深圳精密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深圳精密 100%股权转让给台州市宏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台州宏量”）。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根据深圳市同致诚德

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所涉及的

星星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深同诚德评

字 A[2026]ZT-ZQ第 018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截至 2026年 4月 30

日，深圳精密的资产账面值为 3,100.53 万元，评估值为 3,146.49 万元；负债账面值

为 8,667.77 万元，评估值为 8,172.57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5,567.24 万元，

评估值为-5,026.08万元（大写：人民币负伍仟零贰拾陆万零捌佰元整）。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双方协商同意，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确定为 1元。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台州宏量系公司实

际控制人直接控制的公司，公司与台州宏量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的表决情况

2026年 5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5票赞成、0票反对、

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应光捷先生、罗达益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

门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台州市宏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1MADWCNAF4B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台州湾新区三甲街道聚英路 1108号 2楼 201室

法定代表人：罗菊香

注册资本：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4年 8月 14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咨询策划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罗雪琴持有台州宏量 60%股权，罗菊香持有台州宏量 40%股权。

关联关系说明：台州宏量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的公司，公司与台州宏量

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经查询，台州宏量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名称、类别及权属状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深圳精密 100%股权，本次交易类别为股权转让。该交易标的产

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

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星星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837659767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南布社区燕子岭生活区 1号 6层 B部分 650

法定代表人：罗仙文

注册资本：1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8年 12月 25日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及国家专营专控商品）；设计、

研发、销售精密模具、移动通讯产品、智能家居、消费类电子产品、工业自动化设

备及辅助设备和软件（分公司经营）；贵金属首饰、镶嵌首饰、珠宝玉石首饰及工

艺美术品的设计、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不含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

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企业品牌策划咨

询;企业管理咨询;珠宝技术服务;从事商业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生产经营塑胶件、五金模具；生产精密模具、移

动通讯产品、智能家居、消费类电子产品、工业自动化设备及辅助设备和软件；贵

金属首饰、镶嵌首饰、珠宝玉石首饰及工艺美术品的生产、加工。新型合金材料、

有色金属材料、有色金属合金材料、银合金材料的生产加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深圳精密 100%股权。

经查询，深圳精密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主要财务数据

深圳精密（合并财务报表口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6年 4月 30日 2025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3,125.36 8,954.29
负债总额 9,443.26 20,417.82
净资产 -6,317.89 -11,463.53

项目 2026年 1-4月 2025年度

营业收入 - 2,514.60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69877445


利润总额 4,737.63 5,966.96
净利润 4,737.63 5,720.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8.11 -315.47

注：1、2025年及基准日财务报表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了中喜财审 2026S03628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2026年 1-4月净利润主要系处置深圳市加特智研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收益；

3、2025年度净利润主要系债务重组收益。

（二）交易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原由标的公司承担的债权债务在股权交割日后

仍由标的公司享有和承担。

（三）其他情况说明

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公司不存在为深圳精密提供担保、

财务资助、委托其理财的情况；深圳精密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深圳精密与

公司不存在经营性往来情况。

2026年 5月 25日，星星科技与深圳精密签署《关于 3,000万元债权转让协议》，

约定深圳精密将对星球兽（深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球兽”）3,000万元

的债权转让给星星科技，由星球兽直接向星星科技支付剩余 3,0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

有关股权转让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6年 3月 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出售全资孙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 2026 年 4月 30 日，标的公司的资产

账面值为 3,100.53 万元，评估值为 3,146.49 万元；负债账面值为 8,667.77 万元，评

估值为 8,172.57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5,567.24万元，评估值为-5,026.08 万

元。根据上述评估结果，双方协商同意，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确定为 1元。本次交

易定价公允且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1）转让方（甲方）：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受让方（乙方）：台州市宏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标的公司（丙方）：星星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2、协议主要内容

第一条 股权转让

转让方同意将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之 100%股权及其附带权益转让给受让方，受

让方同意受让。本次股权转让完成之日即为标的公司工商登记机关就本次股权转让

完成变更登记之日。

第二条 标的股权转让价格及价款的支付方式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 2026 年 4月 30 日，标的公司的股权

的评估值为-5,026.08万元。根据上述评估结果，双方协商同意，标的股权的转让价

款确定为 1元。

第三条 转让方声明

3.1转让方为标的股权的唯一所有权人，无共有人。标的股权上未设置其他权利

限制或负担，未涉及诉讼、仲裁纠纷，对应的表决权、收益权等股东权利亦未受到

任何第三方限制；标的股权上如设置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或负担的，转让方

将在办理标的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之前予以解除。

3.2转让方签署本协议已经经过其权力机构同意，拥有履行本协议的能力。

3.3自标的股权转让完成标的公司工商登记机关的变更登记之日起，标的股权对

应的股东权利即由受让方享有，受让方行使时，转让方应予配合。

第四条 受让方声明

4.1受让方受让标的股权后，享有标的股权对应的股东权利、履行对应的股东义

务（具体以法律法规、标的公司章程规定为准）。标的公司在本次股权转让前存在

的相关风险由受让方承担。

4.2受让方签署本协议已经经过其权力机构同意，拥有履行本协议的能力。

4.3受让方承认并履行标的公司章程，履行标的公司义务。

第五条 股权转让费用的负担

因标的股权转让而产生的全部印花税、工商登记费用（如有），由转让方与受

让方按照税法相关规定各自自行承担。

第六条 有关股东权利义务包括标的公司盈亏的承受



6.1从标的股权转让完成标的公司登记机关的变更登记之日起，受让方实际拥有

标的股权对应的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出资义务，具体以

法律法规、标的公司章程规定为准）。

6.2如标的股权转让当年标的公司对滚存未分配利润进行分红，则以本次股权转

让完成变更登记之日为界，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变更登记之日前标的股权对应的分

红由转让方享有，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变更登记之日后的分红由受让方享有、具体根

据标的公司章程执行。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产生其他新增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等问题，不存在其

他相关利益安排。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公司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不存在

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在于优化公司产业结构，推动

公司健康发展，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目标。本次交易完成后，深圳精密不再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将降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加

快主营业务拓展，符合公司目前实际经营及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公司

股东的长远利益。

八、当年年初至公告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6年年初至公告日，公司与该关联方（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

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16,961.88万元（不

含本次交易）。

九、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发表审查意见如下：

本次出售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可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推动公司健康发展，符

合公司战略发展目标。本次交易方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出售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同



意将该事项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

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十、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3、《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星星精密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4、《星星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5、《关于星星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6、《关于 3,000万元债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江西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6月 1日


